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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文件

〔A〕

〔公开〕

五教体函〔2021〕19号

关于对政协五华区九届五次会议

第 21B07号提案的答复的函

袁媛、彭华军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五华区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

建议》提案收悉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自 2011年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，我区坚持公益

性和普惠性办园方向，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公办民办并举

的办园体制，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，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

着力构建布局合理、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，有力地

促进了五华学前教育的发展。

但是,学前教育仍是我区教育体系中较薄弱的环节,主要表现

为：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公办幼儿园资源不足，可持续发展的体

制机制建设滞后,管理水平和保教质量参差不齐。针对不足，今

后我们将采取如下措施加快我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，解决入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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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、入园贵问题。

一、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，扩充学前教育资源。

按照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

干意见要求，昆明市政府制定了到 2021年底，学前教育公费学

位（包括公办幼儿园和保教费不高于公办幼儿园标准且享受政府

补助或其他扶持政策的民办幼儿园）在园幼儿占比达 50%的工作

目标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们制定了以下工作措施：

（一）科学制定幼儿园建设与发展规划。坚持“注重科学规

划，充分考虑人口政策调整和城镇化进程的需要，优化幼儿园布

局”的基本原则,适时调整新建、改扩建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。确

保公办幼儿园增长速度与适龄儿童入园需求相匹配，新增公办学

位幼儿数不得低于新增学位幼儿总数的 50%，努力使大多数适龄

儿童都能享受到基本的、有质量的学前教育。

（二）开展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，规范配套幼儿园

建设、使用。建立了发改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教育等部门联动管

理机制，对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、建设、移交、办园等情况进行

专项治理。配套幼儿园由政府统筹安排，2021年移交三所幼儿

园，由我局委托市政府机关三幼和五华三幼办成普惠性幼儿园。

（三）购买一批公费学位

在保教费收费标准与公办接近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中设立

公费学位，制定《五华区购买学前教育阶段公费学位管理办法》，

采取政府补差的形式，由政府承担与同等级公办幼儿园保教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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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差额部分。购买公费学位优先考虑已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

园、小区配建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、名园融园的民办幼儿园和同

一小区中公办幼儿园不能满足入园需求的民办幼儿园。

（四）扩容一批公办幼儿园

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公办幼儿园 2021年秋季学期招生，

按照标准核定招生班级数和学位数，小班可高于 30人/班核算学

位数；结合实际，也可以招收中班和大班，中班可高于 35人/班，

大班可高于 40人/班招生。适度增加招生学位，做到应招尽招，

有效提高公办在园幼儿占比。

二、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推动我区学前教育普惠发展。

（一）出台普惠性幼儿园管理办法。2021年 5月初，昆明

市出台了《昆明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》,对扶持对象、

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、成本核算、收费管理、日常监管、财务审

计、奖补政策和退出机制等作出具体规定。目前，我区也将出台

五华区普惠性幼儿园认定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加大财政投入。增加了普惠补助标准：一级幼儿园

1500元/人·年、二级按 1200元/人·年、三级按 800元/人·年。积

极争取中央、省级学前教育奖补资金，2020年申请新举办的普

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 552.48万元。

（三）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奖补政策。对我局认定的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,省级按照每生每年于 200元的标准设立奖补

资金,支持其改善办园条件和提高保教质量,奖补资金优先用于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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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“五险一金”、工资福利和培训支出;通过适时减免租金、以奖

代补、教研指导、政府购买学位、开展教师培训等方式,支持民

办幼儿园提供面向大众、收费合理、质量合格普惠性服务。

感谢您对五华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朱维波 64108035 ，手机号:18788509119）

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

2021年 7月 5日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，区政府目督办。

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5日印发


